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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弃、忽视、虐待的及处于边缘地位的少年以及那

些一般而言易受社会感染的少年，

还认识到有很大一部分青少年，他们安份守法，

但易受社会感染，

确认预防少年犯罪的基本目的之一应是提供必要

的援助和各种机会来满足青少年、特别是那些最可能

犯罪或受罪行影响的青少年的各种需要，并且以之作

为保护他们健全成长的支助规范，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各个预防犯罪和罪犯待

遇研究所及各区域委员会在预防犯罪领域所作的工

作；

2. 还赞赏地注童剽秘书处编写的关于青少年、

犯罪与司法的工作文件；＠

3. 被可 1984 年 5 月 14 日至 18 日在北京举行

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区域间筹备

会议的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

4. 请秘书长和会员国采取必要步骤，与联合国

社会防护研究所、联合国各个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区

域研究所、利雅得阿拉伯安全研究训练中心及其他国

家和区域研究所一起，在各区域委员会和国家通讯员

的协助下，制订有关少年司法和预防少年不法行为的

联合方案，这些方案应特别包括下列活动：

(a)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那些易受社会

感染的少年的状况，审查有关预防犯罪的政策和做

法；

(b) 努力加强预防少年犯罪方面的培训、研究

和咨询服务，

5. 请会员国针对易受社会感染的少年采取不同

的措施和制度，

6. 吁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犯罪预防和控制委

员会在联合国各个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各区

域委员会以及专门机构的协助下，制订预防少年犯罪

的标准，以帮助会员国拟订和执行特定的方案和政

策，强调社区的援助、照管和积极参与行动，并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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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报告在制订拟议

的标准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供审在和采取最后行

动；

7. 请罪犯预防和控制委员会定期审议预防青少

年不法行为的问题，并由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叩

犯待遇大会单独列为一个议程项目进行审议，

8. 促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打钉关机关与秘书长合

作，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确保执行本决议。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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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6. 家庭暴力行为

忆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4 年 5 月 24 日关于家

庭暴力行为的第 1984/14 号决议，

又忆及第六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

过的第 9 号决议，其中大会要求刑事司法制度公平对

待妇女，＠

铭记 1985 年 7 月 15 日至 26 日在内罗毕召开的

审查和评价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成就

世界会议就家庭暴力行为问题提出的各项建议，合

考虑到《儿童权利宣言》，＠特别是其中关于保护

儿童不受剥削、忽视和残酷待遇的第 9 号原则，以及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令

注意到家庭在确保孩子健康成长使其纳入社会正

轨及防止不端行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又注意到家庭暴力行为的社会方面问题以及强调

和制定解决有关各方冲突的适当方法的极端重要性，

认识到家庭中的虐待和殴打行为是一个严重问

题，对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极为恶劣

的影响，并危及到家庭的健全和延续，

又认识到尤其是在早期发育阶段，接触到家庭暴

令参石＜＇巾杏和评价联合国们女 1·“I : 平守、发展与和平

成就世界会议的报告， 1985 钉 7 月 15 ln~26 11, 内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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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和所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

害，

谍值家庭暴力行为的问题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

应当从以社会经济情况为背景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角度加以检查，

又深信有必要改善家庭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情况，

关注酗酒、吸毒及使用精神药物可能是使家庭暴

力行为情况更加恶化的一个因素，应当进一步对此种

影响作用加以检查，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妇女为罪行受害者

情况的报告;8

2. 邀请有关会员国紧急采取具体行动，预防家

庭暴力行为，并向因此受到损害的受害者提供适当的

援助；

3. 请秘书长加强从犯罪学角度对家庭暴力行为

的研究，制定可作为政策制定基础的效果显著的面向

行动的战略，并就此向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

待遇大会提交报告；

4. 戛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邀请犯罪预防和控制

委员会审查家庭暴力行为的问题1

5. 促请所有有关的联合国机关、机构和研究所

与秘书长合作，确保作出一致和持续的努力来解决这

一问题

6. 邀请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在有关家庭暴力行为的单独一个项目下审议家庭暴力

行为的问题；

7. 邀请会员国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使刑事和民

事司法制度对家庭暴力行为有更为敏锐的反应，其中

包括下列步骤：

(a) 如果尚未有这方面的立法，应致力制定民

事和刑事法律处理家庭暴力行为的特殊间题，并应颁

布并实施这类法律，保护遭到殴打的家庭成员并制裁

有关罪犯，同时根据暴力行为的类别提供对待哩犯的

不同方式；

(b) 从警察部门进行的调查开始，在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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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阶段中，应尊重受害者特殊的、且有时困难的

处境，这点尤应反映在受害者所受对待的方式小；

(C) 应倡议预防性措施，例如向家庭提供支助

和辅导，以便增进其能力以建立一个非暴力环境，问

时强调男女教育、权利平等和共同分扣责任以及伙伴

关系和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原则；

(cl) 必要时应通过各种沈道告诉公众｛1. 关JIll g占

儿童的严重暴力行为的情况，以提高公众对这个问题

的认识；

(e) 应向家庭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提供适当的专

门性援助，并将其作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f) 作为暂时性解决办法，应为了家庭暴力行

为受害者的安全提供庇护所及其它设施和服务，

(g) 应为那些处理家庭暴力行为受害者问题的

人提供专门培训和设立单位；

(h) 应就有关家庭暴力行为的背景、程度和类

型开展或加强研究和收集数据，

U) 应便利人们利用有关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

补救措施，鉴于此种现象所产生的促成犯罪的影响，

特别是对年纪小的受害者而言，还应通过在干预和保

护稳私之间保持平衡的方法来正当地考虑社会的利

益 1

(j) 应确保社会福利和保健系统更积极地向家

庭暴力和虐待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并全力协调各

项社会福利和刑事司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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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7. 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

大会，

待遇大会向意大利政府和人民

表示谢意

考虑到1985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6 日在意大利米兰

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同预防犯节和罪犯待遇大会＠的意

义和成果，


